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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第一手稅務資訊新知，以利及時因

應稅政或稅制之快速變革，做出正確決策，因此KPMG推

出「稅務新知選讀」月刊。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

補給，相信讀者可以精準迅速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

項稅務訊息，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

的視野。

本期法規增修部分摘錄1則，為財政部修正「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

本期新頒解釋函令摘錄2則，分別為財政部核釋「無固定

營業場所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得免開發票之期

限」及「刪除或修正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

權適用銀行業營業稅稅率規定營業稅相關釋示函令」。

本期財政稅務要聞摘錄3則，分別為「行政院院會通過稅

捐稽徵法第5條之1、第46條之1修正草案」、「財政部對

於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薪資所得未許實額減除費用與

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之說明」及「營利事業漏報

『同一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及未分配盈餘，無『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本期裁判新知選讀為「公司建案

之銷售依民法相關規定(第799條第4項)所為之當事人間契

約約定，是否有規避營業稅之行為」，敬請參閱。

陳志愷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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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威的稅務刊物之一，

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

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

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務的品牌地位，

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裁判新知

14 公司建案之銷售依民法相關規定(第799條第4項)所為之當事人間契

約約定，是否有規避營業稅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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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令：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

02   法規增修 March 2017

財政部106年2月3日台財稅字第10604512060號令，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該表分為房屋建築及設備、交通

及運輸設備、機械及設備3大類，修正重點擇要說明如下：

一. 增訂1項

配合物聯網之雲端設備，於第3大類「機械及設備」增訂第19項「感測與網路通訊暨資訊處理設備」；原第19項「其

他機械及設備」移列至第20項。

二. 增訂細目7項

號碼 新增細目 年數

31802 植物工廠設施及農業設備 6年

31901

雲端資料中心相關設備

雲端資料運算設備 3年

31902 雲端資料儲存設備 3年

31093 其他資料處理設備 4年

31904 網路傳輸設備 3年

31905 各式應用感測器 3年

32010 自動化倉儲設備及包裝設備 2年

三. 修正原有細目10項

(一) 縮短耐用年數計2細目

號碼 修正縮短年數項目
原表
年數

新表
年數

10103

公共浴室用房屋、受鹽酸、硫酸、硝酸、氯及其他有腐蝕性液體或
氣體之直接全面影響及冷凍倉庫用之廠房、貯藏鹽及其他潮解性固
體直接全面受蒸汽影響之廠房：
5.金屬建造(無披覆處理)

8 5

31403 工業用機器人 4 2

(二) 修正細目內容計8細目

號碼 新表 原表 年數

10101
辦公用……房屋
1. 鋼筋（骨）混凝土建造、預鑄混凝建造、鋼結構

辦公用……房屋
1. 鋼筋（骨）混凝土
建造、預鑄混凝建造

50

10102
變電所用……廠房、農作產銷設施(農業資材室、農
機具室)

變電所用……場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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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法規增修 |  財政部令：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March 2017

四. 放寬固定資產耐用年數之變更無須申請稽徵機關核准。

五. 定明固定資產之各項重大組成部分，可依其性質選定適用細目資產之耐用年數提列折舊。

六. 增訂新表實施日期及固定資產剩餘年數之換算計算公式

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或建造者，適用新表規定；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或建造之固定資產

，原表之耐用年數尚未屆滿，而新表耐用年數較短者，可依下列換算公式，換算修正後之未使用年數。

(一)採平均法計提折舊者：

1.
依原表計算尚未使用年數

原表規定耐用年數
×新表規定耐用年數 =修正後之未使用年數(換算後應提耐用年數)

2.
修正年度未折舊餘額(減除殘值後)

修正後之未使用年數
=每年應提折舊額

(二)採定率遞減法計提折舊者：

1.
依原表計算尚未使用年數

原表規定耐用年數
×新表規定耐用年數 =修正後之未使用年數(換算後應提耐用年數)

2. 本年度未折舊餘額╳換算後應提耐用年數之折舊率=本年度應提折舊額

換算後應提耐用年數之折舊率 = 1 −
n1 殘值
未折舊餘額(=總成本−累計折舊)

(n1=換算後應提耐用年數)

註：營利事業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如耐用年數變動時，其折舊率應依上開2.公式重新計算。但換算後應

提耐用年數與換算前之未使用年數相同時，可繼續使用原折舊率。

號碼 新表 原表 年數

10103
公共浴室用房屋、受鹽酸……影響之廠房
1. 鋼筋（骨）混凝土建造、預鑄混凝建造、鋼結構

受鹽酸……影響之廠
房。
1. 鋼筋（骨）混凝土
建造、預鑄混凝建造

25

10202 昇降機設備、機械停車設備 昇降機設備 15

20307 機車、電動機車及其他 機器腳踏車及其他 3

31507 火力、核能……太陽能等發電設備及其他
火力、核能……等發
電設備及其他 15

「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前次修正發布為86年，本次修

訂除編碼由4碼改為5碼外，為符合目前產業需求，增訂

「感測與網路通訊暨資訊處理設備」一項；為簡化程

序，同時考量折舊方法變動已不需申請稽徵機關核准，

乃放寬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變動，無須向稽徵機關申請核

備，惟仍不能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定耐用年數；

KPMG補給站

另為配合國際會計準則規定，明定固定資產之各項重大

組成部分，應單獨提列折舊。

而企業對於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或建造而尚未使用

屆滿之固定資產，應檢視新表耐用年數是否有較短之情

事，以依規定公式換算修正後未使用之年數，並據以計

提折舊。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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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28日總統公布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第2條之1，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

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

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其施行日期經行政院於106

年1月25日公告自同年5月1日施行。雖上開營業稅納稅

義務人非屬小規模營業人，其銷售額原應開立統一發

票，惟考量新稅制推行之宣導期，財政部爰依「統一發

票使用辦法」第4條第35款關於「其他經財政部核定免

用或免開統一發票者」之規定，核定該等營業人得免開

統一發票之適用期間。

財政部核釋「無固定營業場所而銷
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得免開發
票之期限」

04   新頒解釋函令 March 2017

106 年2 月24 日台財稅字第10604506690 號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28 條之1 規定應申請稅籍登記者，自106 年5 月1 日至107 年12 月31 日，得依統一發票使

用辦法第4 條第35 款規定免開統一發票，由營業人自動報繳稅款。

KPMG補給站

K

此外，以上應辦稅籍登記之營業稅起徵點規範，依據財

政部於106年2月10日預告之「外國之事業、機關、團

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銷售電子勞

務予境內自然人應申請稅籍登記之年銷售額基準」草

案，為年銷售額逾新臺幣48萬元者，而「稅籍登記規

則」亦於2月23日預告，本所將持續留意掌握未來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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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令：刪除或修正資產管理公
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適用銀
行業營業稅稅率規定營業稅相關釋
示函令

05   新頒解釋函令 March 2017

106年2月15日台財稅字第10604517330號令

一. 配合104 年12 月9 日修正公布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1 條，刪除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適用

銀行業營業稅稅率規定營業稅相關釋示函令修正對照表

二. 廢止本部賦稅署94 年7 月19 日台稅二發字第09404089600 號函及本部95 年2 月22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04830 號函。

配合104年12月9日修正公布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1條，刪除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

營業稅稅率規定營業稅相關釋示函令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財政部 92 年 3 月 17 日台 財稅字第

0920451126號令、103年8月5日台財稅

字第10304597050號令

一、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

權，其營業稅稅基及適用範圍如下：

（一）收購後轉售者，以轉售差價計

算。（二）自行催收者，以收回金額與

買價之差額計算。（三）收購不良債權

後尚未處理前，其催收利息等孳生收

入，以該孳生收入金額計算。（四）承

受債務人之擔保品者，其衍生之押、租

金收入。所稱不良債權，指符合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應列報逾期放款之各項

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並包括准免列報

之協議分期償還案件及已轉銷呆帳之待

追索債權。二、以一般公司型態設立之

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

權，應按下列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依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

業稅法）第4章第1節一般稅額計算規定

課徵營業稅：（一）轉售發生差價或自

行催收收回金額大於原始買價時，就其

差額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二）收購

一、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條第1項及第4

項規定，以收購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目

的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

良債權，適用銀行業之營業稅稅率。所

稱不良債權，係指符合本部規定應列報

逾期放款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

並包括准免列報之協議分期償還案件及

已轉銷呆帳之待追索債權；所稱銀行業

之營業稅稅率，係指銀行業經營銀行本

業之銷售額適用之營業稅稅率。資產管

理公司自金融機構買受之不良債權適用

銀行業之營業稅稅率，其課稅稅基及適

用範圍，如屬轉售者，係以轉售差價計

算；如屬自行催收者，係以收回金額與

買價之差額計算；至買入不良債權後尚

未處理前其催收利息等孳生收入，依

「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之立法目

的，可併計入銀行業營業稅稅率之適

用。二、以一般公司型態設立之資產管

理公司（以下簡稱一般資產管理公司）

一、配合104年12月9日修正公布金融機

構合併法刪除有關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

融機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營業稅稅率

之規定，一般公司型態之資產管理公司

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應回歸按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

法）第4章第1節一般稅額計算規定（即

加值型）課徵營業稅。爰修正相關文

字，刪除適用銀行業營業稅稅率等文

字。二、以信託公司方式成立之資產管

理公司，依信託業法第2條規定，應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立登

記，應比照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有關信

託投資業相關規定課徵營業稅。三、資

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

承受債務人之擔保品，其衍生之押、租

金收入，為營業稅稅基，爰彙整納入，

以維完整。四、以一般型態設立之資產

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回歸

按加值型方式課徵營業稅，應按其差額

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至收購不良債權

後尚未處理前，其催收利息等孳生收

入，應就該孳生收入金額，依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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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不良債權後尚未處理前催收之利息等孳

生收入，及承受債務人擔保品衍生之

押、租金收入，應就其收入金額，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1款或第2

款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三、依信託業法

規定，以信託公司方式設立之資產管理

公司，係屬信託業，應比照營業稅法第

11條第1項有關信託投資業規定課徵營業

稅。

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應分別於收

取利息、轉售差價或於自行催收收回金

額大於原始買價時，就其銷售額開立特

種統一發票，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4章第2節

特種稅額計算規定計徵營業稅。三、一

般資產管理公司除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

權之銷售額，得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

條第4項及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

規定適用銀行業經營銀行本業之營業稅

稅率，並按營業稅法第4章第2節規定計

徵營業稅外；至經營其他業務部分，仍

應按營業稅法第4章第1節規定計徵營業

稅。四、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22款規

定，依第4章第2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

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

固定資產，免徵營業稅。一般資產管理

公司如專營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收買業

務，係屬依營業稅法第4章第2節規定計

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因上開業務而

承受債務人所有之固定資產，可依上開

營業稅法規定免徵營業稅；至一般資產

管理公司因兼營其他業務而成為兼依營

業稅法第4章第1節及第2節規定計算稅

額之營業人，則無前揭免稅條款規定之

適用，銷售其自債務人承受之固定資產

時，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五、另依信託業法規定，以信託公司方

式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係屬信託業，

應比照信託投資業經營非專屬本業或非

專屬本業以外銷售額之規定，分別適用

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或第3款規

定之稅率，並按營業稅法第4章第2節特

種稅額計算規定計徵營業稅。

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規

定，視債務人身分開立三聯式或二聯式

統一發票。

財政部92年9月17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4039號令

以一般公司型態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處

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得就各筆不良

債權轉售差價或自行催收收回金額大於

原始買價之差額，按月彙總於當月月底

開立以原持有該不良債權之金融機構為

抬頭之二聯式統一發票，並於備註欄註

以一般公司型態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處

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得就各筆不良

債權轉售差價或自行催收收回金額大於

原始買價之差額，按月彙總於當月月底

開立以原持有該不良債權之金融機構為

抬頭之特種統一發票，並開立填列轉售

依據修正後金融機構合併法規定，資產

管理公司不適用開立特種統一發票，其

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收取差價所開立

之二聯式統一發票，收執聯由開立人自

行留存備查；至持有不良債權期間，向

債務人收取利息收入之統一發票開立部

分，納入本部92年3月17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1126號令、103年8月5日台財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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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明「彙開」字樣，同時開立填列轉售或

收回日期、債務人名稱（或代號）及轉

售或收回差額之明細表，黏貼於所開立

之統一發票存根聯背面，收執聯由開立

人自行留存備查。

或收回日期、債務人名稱（或代號）及

轉售或收回差額之明細表，黏貼於所開

立之統一發票存根聯背面，收執聯由開

立人自行留存備查，免交付該金融機

構。至其持有不良債權期間，向債務人

收取之利息收人，仍應依規定開立特種

統一發票並交付債務人。

字第10304597050號令併同規範。

財政部賦稅署94年7月19日台稅二發字

第09404089600號函

（廢止）

檢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7

月12日金管銀(三)字第0943000234號令

影本乙份。

附件：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07/12金管銀(三)字第0943000234號

令

關於資產管理公司處理其向其他資產管

理公司購買之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得依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15條第4項規定，適

用銀行業之營業稅稅率，惟並無該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

修正後金融機構合併法刪除資產管理公

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營

業稅稅率之規定，爰予廢止。

財政部94年10月12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53100號令

一、以一般公司型態設立之資產管理公

司收購金融機構以整批「相同種類之無

擔保消費性金融不良債權」為一組合之

不良債權，其取得及各回收債權之年度

均委託會計師辦理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

者，得於整批不良債權轉售價格或自行

催收收回金額大於該批不良債權之原始

買價時，就其差額部分，依本部92年9月

17日台財稅字第0920454039號令及106

年2月3日台財稅字第10504681050 號令

規定按月彙總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報繳

營業稅。二、所稱無擔保消費性金融不

良債權之種類，指小額消費者信用貸

款、信用卡循環信用、現金卡循環信

用、汽車貸款擔保品拍賣後不足額、房

屋貸款擔保品拍賣後不足額及無擔保之

房屋修繕貸款。

一、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金融機構以整批

「相同種類之無擔保消費性金融不良債

權」為一組合之不良債權，其取得及各

回收債權之年度均委託會計師辦理所得

稅查核簽證申報者，得於整批不良債權

轉售價格或自行催收收回金額大於該批

不良債權之原始買價時，就其差額部

分 ， 依 本 部 92年9月17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4039號令規定按月彙總開立統一

發票並報繳營業稅。

二、所稱無擔保消費性金融不良債權之

種類，係指小額消費者信用貸款、信用

卡循環信用、現金卡循環信用、汽車貸

款擔保品拍賣後不足額、房屋貸款擔保

品拍賣後不足額及無擔保之房屋修繕貸

款。

配 合 92 年 9 月 17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20454039號令修正，爰將本次修正令

釋日期及文號納入，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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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財 政 部 95 年 2 月 22 日台財 稅 字 第

09504504830號函。(廢止)

資產管理公司因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

權，而承受債務之擔保品，其衍生之

押、租金收入，准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4章第2節規定計算稅額，並

按5%稅率課徵營業稅。

修正後金融機構合併法刪除資產管理公

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營

業稅稅率之規定，爰予廢止。

財 政 部 99 年 11 月 3 日 台 財 稅 字 第

09900361980號令

一、以一般公司型態設立之資產管理公

司就已取得執行名義之金融機構不良債

權，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並聲明參與

分配強制執行所得金額者，應就法院分

配金額大於該不良債權之原始買價差額

部分，按5%稅率課徵營業稅。二、資產

管理公司如參與拍賣或聲明承受不良債

權之抵押物，並以債權全額抵繳拍定價

金者，應就該抵押物之拍定價格大於該

不良債權之原始買價差額部分，按5%稅

率課徵營業稅。三、嗣資產管理公司銷

售前開抵押物時，應以實際交易價格認

定其銷售額，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相關規定徵免營業稅。

一、資產管理公司就已取得執行名義之

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向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並聲明參與分配強制執行所得金額

者，應就法院分配金額大於該不良債權

之原始買價差額部分，按2%稅率課徵營

業稅。二、資產管理公司如參與拍賣或

聲明承受不良債權之抵押物，並以債權

全額抵繳拍定價金者，應就該抵押物之

拍定價格大於該不良債權之原始買價差

額部分，按2%稅率課徵營業稅。三、嗣

資產管理公司銷售前開抵押物時，應以

實際交易價格認定其銷售額，並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相關規定徵免營

業稅。

修正後金融機構合併法刪除資產管理公

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營

業稅稅率之規定，爰配合修正5%稅率課

徵。

民國89年12月公布「金融機構合併法」，明定銀行可以

將其不良債權售於資產管理公司，及「資產管理公司處

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之營業稅稅率」，因

該法於104 年12 月9 日修正刪除一般公司型態之資產管

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之損益適用銀行業營業稅

稅率之規定，爰有本函令之發布。而本函令對於過去已

發布函令之刪除或修正，屬「廢止」性質，並非「撤

銷」，故對於該等刪除或修正之規定，應自本函令發布

日起(即106年2月15日)發生效力，以符法之安定性。

KPMG補給站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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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2月9日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為利我國與美國簽署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跨政

府合作協定(IGA)生效後，與美方進行雙向資訊交換，

並鑑於國際資訊透明標準日益提升，為保障我國稅收，

維護租稅公平，善盡國際義務以避免遭受國際制裁或報

復，我國有完備法據，承諾按國際新資訊透明標準執行

「稅務用途資訊(含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之必要。

為取得授權商訂及執行前述資訊交換法律依據，財政部

擬具「稅捐稽徵法第5條之1、第46條之1修正草案」陳

報行政院，經行政院於今(9)日第3535次院會決議通

過。

財政部說明，為維護租稅公平及保障合宜稅收，國際間

多以強化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稅務合作為手段，例如：

美國以FATCA強制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美籍金融帳戶資

訊，不合作者取得美國來源所得將課以30%稅率；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一國是否採行國際新資訊透

明標準，進行有效資訊交換及建置自動交換機制判斷其

資訊透明程度，並將公布不合作租稅管轄區名單及訂定

報復或制裁措施。

OECD界定前述國際新資訊透明標準為「稅務用途(含

金融帳戶資訊)自動資訊交換」，發布「稅務用途金融

帳戶資訊自動交換準則」，包括「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

準則(CRS)」及「主管機關協定(CAA)」，作為各國執

行金融帳戶自動資訊交換之標準，以利各國遵循。各國

均積極修正國內法律規定，以執行國際新資訊透明標

準，截至105年12月31日，101個國家(地區)承諾最快

自106年9月起進行交換；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承

諾自107年9月起進行交換，前述國家(地區)均陸續完備

執行法據。

財政部表示，本次稅捐稽徵法第5條之1、第46條之1修

正草案規定該部得本互惠原則，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

商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相互提供其他稅務協助，於報

經行政院核准後，以外交換文方式行之；依據前述商訂

事項得執行財產、所得、營業、納稅、金融帳戶或其他

稅務資訊之個案、自動及自發資訊交換。此外，為提升

執行效能，授權財政部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相關

機關擬訂子法，明定適用對象、範圍、執行方法、提出

請求、蒐集、盡職審查基準及提供資訊與締約他方之程

序等相關執行事項。另明定規避、妨礙或拒絕調查或備

詢，或未應要求或未配合提供有關資訊及未盡職審查或

其他審查者之處罰規定，以落實我國資訊交換機制。

KPMG補給站

近年各國透過強化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以打擊租稅逃

漏，例如美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強制外國金融

機構提供美籍金融帳戶資訊，不合作者將就美國來

源所得將課以30%懲罰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發布「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準則

」，並訂於106年公布不合作租稅管轄區名單及訂定

報復或制裁措施。爰此財政部提出稅捐稽徵法第5條

之1、第46條之1之修正草案，以賦予財政部得與外

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商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相互提

供其他稅務協助之法律授權依據。由於上開資訊交

換之協定，屬全面性、主動性並可有多邊協議之方

式，有別於財政部依稅捐稽徵法第5條之授權所商訂

雙邊租稅協定中資訊交換及稅務協助條款屬個案性

、被動性之方式，而各有其不同適用，並非屬同一

事項規範之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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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對於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薪資所
得未許實額減除費用與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
旨不符之說明

11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

106年2月9日 財政部賦稅署

March 2017

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指出，所得稅法有關薪資所得

之計算，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之薪資收入，減除定額

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許其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

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

內，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

於2年內，依該解釋之意旨，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財政部表示，將依該解釋意旨，檢討修正所得稅法

相關規定，俾如期完成。

財政部說明，為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並兼顧量能

課稅及稽徵簡便原則，現行綜合所得稅就薪資所得者之

直接必要成本費用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方式，俾合理

反映薪資所得金額。近年來財政部提供所得及扣除額資

料查詢服務，並積極推動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

服務，以簡化納稅義務人申報作業，大獲好評。據統

計，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總申報戶共613萬戶，其中申報

薪資所得戶數約540萬戶，據估計薪資所得者適用稅額

試算服務之比例高達9成以上，該服務對薪資所得者確

有簡化申報及大幅節省成本與時間之效益，維持該服務

及持續提升其服務品質益顯重要。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司法院釋字745號解釋理由書亦認

我國每年薪資所得申報戶數已達500萬戶以上，薪資所

得計算，採與必要費用額度相當之定額扣除法，除有減

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外，亦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

本，其目的尚屬正當，惟亦指出薪資所得與其他類別所

得之計算採差別待遇(成本費用採定額減除與實額減

除)，與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及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目

的之達成，欠缺合理關聯。該部將依據前開司法院解釋

意旨，參考各國薪資所得課稅制度，於兼顧量能課稅與

簡政便民原則下尋求合理計算所得方式，並訂定相關配

套措施，於2年內檢討修正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以符憲

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KPMG補給站

所得稅法第14條將個人所得分為十類，其中1.營利

所得之個人一時貿易盈餘、2.執行業務所得、3.租賃

所得及權利金所得、4.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5.財

產交易所得、6.機會所得及7.其他所得均訂有相關必

要成本費用得予減除之規範，其中1～5之所得項目

若未能記帳舉證成本費用者，財政部另訂有減除標

準，例如105年度租賃固定資產之必要損耗及費用標

準為43%，執行業務者之費用標準會計師為30%、

表演人為45%。而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同屬個

人勞務所得，卻不能減除必要成本費用，僅能齊頭

式地減除最高以128,000元為限之扣除數額，有違平

等原則。

可以預期財政部未來會針對薪資所得訂定可以核實

減除之必要成本費用範圍，並視情制定合宜的費用

減除標準，除將能合理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及符合

公平正義外，並可消弭眾多諸如保險經紀人、醫師

及藝人所獲勞務所得應歸屬之所得類別，究係新資

所得或執行業務所得之稅務爭訟。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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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分別漏報同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及未分配盈餘，因屬不同的申報行為，應分別處罰，

按行政法所謂「一事」或「行為」，係以一項法律之一

個管制目的為認定基礎，是兩者可責性之規範標的及管

制目的均不相同，尚無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

該局舉例轄內甲公司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原列報

未分配盈餘630萬元，經該局依查得資料，以甲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虛列營業費用300

萬元，致漏報課稅所得額300萬元，逃漏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51萬元，進而於10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漏報稅

後純益249萬元〔300萬元×（1-17%）〕，短漏報未分

配盈餘249萬元，乃按所漏稅額24.9萬元，依所得稅第

110條之2處罰。甲公司不服主張，同一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核定剔除營業費用，業經核定補稅及依所得稅第

110條第1項處罰，對同一行為事實漏報之未分配盈餘

再予處罰，已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惟該局表示營

利事業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於辦

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之次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就當

年度之所得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2項規定計算之未

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兩者申報

之法律依據及計算內涵不同，且申報期間亦有不同，核

屬不同之申報行為。是營利事業漏報「同一年度」之營

利事業所得及未分配盈餘，經稽徵機關依所得稅第110

條及第110條之2規定分別處罰，尚無「一行為不二

罰」原則之適用。本案經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

駁回確定。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分別於不同之法定期間辦理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未分配盈餘申報，在相距1年

期間如發現辦理前者申報有錯誤即得主動辦理更正，並

依正確資料申報未分配盈餘，以避免造成短漏報未分配

盈餘而遭處罰。

106年2月16日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KPMG補給站

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

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同一行為違

反數個法規義務時，始有「一行為不二罰」之適用

。由於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與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屬不同之行政法上應作為義務

，而與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之違反行為罰與漏稅

罰，因屬同一行為而應擇一從重處罰之情形有別，

故其違反應分別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1項、第110

條之2第1項規定處罰之。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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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035號判決

爭點：公司建案之銷售依民法相關規定(第799條第4項)所為

之當事人間契約約定，是否有規避營業稅之行為?

裁判日期：106.01.25

摘要：

事實：

原告(公司)於97-100年間銷售某建案之停車位207個，於營業

稅申報為免稅銷售額，國稅局查核時發現，同棟不同樓層

（室內面積相同）之買受人，不管其有無購買停車位或停車

位數量多寡，其所獲分配之土地持分範圍均相同，僅在建物

共有部分之權利持分範圍有所不同(亦即停車位未分擔基地持

分)，因而認定停車位之全部銷售金額應均屬應稅之銷售額，

核定漏報營業稅達2千多萬元，以留抵稅額抵繳並處罰款3萬

元。雖經復查追減罰鍰1.5萬，但其餘復查駁回，再經訴願決

定駁回，遂提本件訴訟。

法院判斷：

本件有關買受人購買系爭房屋之範圍，依房屋合約書第3條、

第4條約定，其專有部分包括主建物面積及附屬建物即陽台及

雨遮，另共有部分則包括「除地下層可銷售之汽車停車位另

計外，指原設計圖之各樓層中梯廳、走道…等依法應列入共

同使用部分之項目。」至於買受人購得土地持分部分之計算

方式，係以「地政機關核發建物測量成果圖之主建物加陽台

面積，與區分所有全部主建物加陽台總面積比例持分計算(註:

即按民法第799條第4項約定，造成買受人在購買相同之情形

下，有無購買停車位，其土地持分均相同)。」被告(即國稅

局)主張買受人雖購買停車位，然未增加土地持分(因而公司即

應就停車位之全部銷售額全數開立應稅發票)，係因區分所有

權人與地主依前揭民法第799條第4項約定所致；至於此約

定，造成買受人在購買相同條件下，未購買停車位與有購買

停車位者之土地持分均相同，其約定效力如何，則為地主與

買受人就買賣契約民事法律關係所產生之另一問題，尚難以

此認定買受人支付之土地總價款，未包含其因購買停車位所

使用該部分土地之應分配土地價款在內。再者，買受人購買

系爭房屋，總價款分為土地價款與房屋價款，分別與地主與

建設公司簽訂土地、房屋買賣契約，係於行為時有關房地分

離課稅之法制下所形成實務上常見作法，亦難以此認定原告

與地主共謀有稅捐規避之行為。因此依據前揭說明，本件銷

售房屋部分（含停車位）之銷售營業人為原告，銷售土地部

分（含停車位）之銷售人為地主，原告就其銷售房屋部分業

已申報繳納營業稅，對於地主銷售土地部分自無申報繳納營

業稅之義務。

本件國稅局主張原告有藉由當事人間契約自由之安排而

為規避營業稅之行為，故核定補稅並處以罰鍰。但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買受人在購買相同條件下，未購

買停車位與有購買停車位者之土地持分均相同，係因當

事人間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約定，其約定效力係屬地主

與買受人就買賣契約民事法律關係所產生之另一問題，

稅局尚不能據此作為稅捐課徵之依據，而認所為房地價

款拆分之約定有稅捐規避之行為。此判決揭櫫，自司法

院釋字第420號解釋以降多號大法官解釋所一再闡明，

並為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所明定不受法律外觀形式拘

束之「實質課稅」之意涵，並且此一課稅法則於有利人

民之事項亦有其適用，而非僅能用於稽徵權行使之目的

，方符課稅之衡平。

KPMG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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